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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农业、农村、农民》论述发表时限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
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农业、农村、农民》摘编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农业生产
方式、土地所有制、地租、农民的阶级属性、工农关系、农村发展、城乡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反
映了他们在上述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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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农业 一论农业生产方式 （一）农业分工和家庭经营 1.野蛮时代
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 2.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3.从第
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
者 4.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 5.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
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第二次大分工 6.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
给各个家庭使用，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7.文明时代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
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8.农民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 9.农业家族内的自
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 （二）农业集
约规模经营 1.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2.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
模的农业，才能利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 3.孤立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 4.
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
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 5.集约化耕作导致人工增进的土地的级差肥力和
土地的自然的级差肥力合而为一 6.农业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并不证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相应提高 7.
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可能仅仅补偿甚至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低，所以，尽管技术发展，产品
还是不会便宜 8.土地耕作面积的扩大总是取决于一国资本市场和营业状态的整个情况 9.科学终于也将
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 （三）农业合作社 1.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
们的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2.只有使
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并且协作耕种，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3.工人合作社仍然与资产阶级合作社同时
并存，而不是使这个资产阶级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 4.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
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合作社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 5.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无论如何要保留，要发展，而决不能加以抛弃 6.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协作社是从
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 7.俄国的合作化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8.没有一场文化革
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9.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 10.通过合作社把农
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  ⋯⋯ 二论土地所有制 三论土地价格和地租 中编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论农村 下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农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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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
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
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这种再生产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
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但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即徭役
劳动，是建立在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础上，所以和发达的生
产方式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相比，它自然只会在直接生产者的总劳动中，占有一个小得多的部分
。例如，我们假定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原来是每周两天。这每周两天的徭役劳动因此会固定下来，
成为一个不变量，而由习惯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规定下来。但是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几天
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这个可变量必然随着他的经验的增多而得到发展，正如他所认识的新
的需要，他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他对他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支配的越来越大的保证，都会刺激他去提
高自己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在这里，不要忘记，这种劳动力的使用绝不限于农业，也包括农村家庭工
业。因此，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
族性格等等。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章，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896—897页。 6.劳动地租转化为产品地租，丝毫没有改变地租的本质 劳动地租转化为产品地
租，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丝毫没有改变地租的本质。就我们这里考察的几种形式来说，地租的本质
就在于，它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正常的形式。而这又表现为：地租是占有
本人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条件的直接生产者必须向这一状态下无所不包的劳动条件即土地的所有者提
供的唯一的剩余劳动或唯一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也只有土地才作为别人所有的、和直接生产者相
独立的、人格化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条件而出现在直接生产者面前。在产品地租是地租的占统治地位
的和最发达的形式的时候，它又总是或多或少伴随有先前的形式的残余，即直接用劳动即徭役劳动来
交付地租的形式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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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农业、农村、农民》比较系统、完整地编人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有关论述，编选自他们的著作、笔记、书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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